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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曾都区应急管理局 2023 年度安全生产

监督检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股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《曾都区应急管理局 2023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

划》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随州市曾都区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 3 月 2 日



曾都区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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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

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依法行政工作，规范安全生产监督

检查行为，强化监管执法责任的落实和提高安全监管执法水平，

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

定》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〈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

划编制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原安监总政法〔2017〕150 号）有关

规定，结合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和我局监管执法能力的实际，按

照“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、提高效能”的原则，制定本工作计

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

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

批示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“两个至上”，牢固树立以

人民为中心的安全发展理念，按照分级负责、属地监管的原

则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大监管执法力度，推动企业落实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为全区经济

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。

二、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

通过强化安全生产监督检查，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

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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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生产经营行为，及时排查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，确保监督

检查计划执行率 100％，隐患整改复查率 100％，力争 2023

年度全区工矿商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与上年度相比

呈下降趋势、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，确保全区安全

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发展。

三、监督检查人员数量及工作日测算

（一）监督检查人员数量

目前全局在岗从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，且具有安全生产行

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为 7 人。

（二）总法定工作日：1743 个工作日

1.2023 年全年总天数 365 天；

2.双休日：105 天；

3.元旦、春节、清明、劳动节、端午、中秋、国庆共 11

天法定节假日；

总法定工作日=国家法定工作日（365 天－双休日 105 天

－法定节假日 11 天=249 个工作日）×在岗行政执法人员总数

（7 人）＝249×7＝1743 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其他执法工作日：817 个工作日

1.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：42 个工作日（6×7=42 个工作

日）；

2.实施行政许可：110 个工作日（11×5×2=110 个工作日）；

3.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：360 个工作日（3 起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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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 天×2 人）；

4.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：100 个工作日（10×5×

2=100 个工作日）；

5.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：40 个工作日（10×4=40 个工

作日）；

6.办理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登记、备案：20 个

工作日（10 天×2 人）；

7.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：105 个工作日（15×7=105

个工作日）；

8.办理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：20 个工作日（2×5×2=20

个工作日）；

9.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

工作任务：20 个工作日（5×4=20 个工作日）。

（四）非执法工作日：700个工作日

1.机关值班：252 个工作日（3×12×7=252 个工作日）；

2.学习、培训、考核、会议：208 个工作日（12×7×2+10

×2+10×2=208 个工作日）；

3.开展督导检查工作：40 个工作日（5×2×4=40 个工作

日）；

4.参加党群活动：84 个工作日（12×7=84 个工作日）；

5.病（事）假：21 个工作日（3×7=21 个工作日）；

6.法定年休假：95 个工作日（15×6+5×1=95 个工作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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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监督检查工作日

监管执法工作日为：1743-817-700=226 个工作日。

四、监督检查内容

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安全生产违

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

理办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等安全生产综合

性法律法规和《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

例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非

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《金属和非金属矿山安全

规程》等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明确监

督检查内容。

五、监督检查工作安排

（一）重点检查。一是重点检查单位范围。对非煤矿山、

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铸造、粉尘涉爆以及近三年来发生一

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检查，确定

重点检查单位 32 家（详见附件）；二是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

的占比。结合我局执法力量实际情况，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

的单位总共 37 家企业，被纳入重点检查单位共 32 家企业，占

年度监督检查的 86%；三是计划检查次数。列入当年检查计划

的，检查、复查各 1 次。粉尘涉爆企业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

确定监督检查频次，但不得少于一次。

（二）一般检查。一是一般检查单位范围。对重点检查企



- 6 -

业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；二是在年度监督检查计

划中的占比。结合我局执法力量实际情况，年度监督检查计划

单位总共 37 家企业，被纳入一般检查单位共 5 家企业，占年

度监督检查的 14%；三是计划检查次数。列入当年检查计划的，

必须进行一次闭环检查。

（三）双随机抽查。因机构改革局队合一的要求，执法大

队人员全部充实到局机关工作，监管力量薄弱，双随机抽查由

局安全生产基础股和执法大队合并开展，通过随机从全区非煤

矿山、危化品和烟花爆竹企业、规模以上企业目录中抽取检查

对象、随机选派监督检查人员和专家的方式开展监督检查。

详见执法检查单位和时间安排表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认真执行计划，严格规范执法。要严格按照安全生

产法律法规和《安全生产执法手册（2020 年版）》的要求，依

法开展行政执法活动，认真履行监管职能，确保监督检查计划

的有序、有效实施。要强化法治意识，全面落实行政执法“三

项制度”，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及执法程序，切实提高行

政执法规范化、法治化水平。

（二）及时总结分析，提升执法能力。执法人员要定期梳

理、分析监管检查工作计划开展及完成情况，总结经验，查漏

补缺，加强对法律法规和行政执法专业知识的学习，不断提升

业务水平与执法办案能力。各股室之间要加强联动协调，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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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合力，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。

（三）强化普法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深入落实“谁执法、

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要求，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融

入监督检查全过程。强化以案释法，加大对违法典型案例的公

开曝光力度，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，不断增强生产经营单位安

全生产意识，全面营造遵法、守法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：1.2023 年工贸企业监督检查计划表

2.2023 年基础股非煤矿山监督检查计划表

3.2023 年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监督检查计划表

4.2023 年度双随机抽查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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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工贸企业监督检查计划表

执法检查时间：对以下企业开展监督检查一次，检查时间由责任股室确定

检查时间 序 号 单 位 名 称

1 月-3 月

1 ※中国重汽集团湖北华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

2 ※湖北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司

3 湖北力威汽车有限公司

4 ※随州市安康玻璃制品有限公司

5 ※湖北瑞雅特汽车有限公司

6 ※湖北金银丰食品有限公司

4 月-6 月

7 随州市华新印务有限公司

8 湖北省天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9 ※程力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开发区)

10 ※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11 ※湖北三环铸造股份有限公司

12 ※随州市金义米业有限公司

7 月-9 月

13 ※湖北楚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

14 ※湖北新大运专用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

15 ※湖北神马齿轮制造有限公司

16 ※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

17 ※湖北瀚予兴辰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18 湖北远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10月-12月

19 ※随州市炬龙铸造有限公司

20 ※随州常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21 ※随州市永盛水产食品有限公司

22 ※随州市贝耶尔工贸有限公司

23 ※中盐银港（湖北）人造板有限公司

24 随州市成运混凝土有限公司

注明：标记※单位为重点检查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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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基础股非煤矿山监督检查计划表

执法检查时间：对以下检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一次，检查时间由责任股室确定

检查时间 序 号 检 查 单 位

1 月-3 月

1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3 号系统

2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6 号系统

3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0 号系统

4 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重晶石矿

4 月-6 月

5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3 号系统

6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6 号系统

7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4 号系统

8 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重晶石矿

7 月-9 月

9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3 号系统

10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6 号系统

11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0 号系统

12 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重晶石矿

10月-12月

13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3 号系统

14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6 号系统

15 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 4 号系统

16 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重晶石矿

备注：随州市钰丰矿业有限公司、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重晶石矿为重点

检查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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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监督检查计划表

执法检查时间：对以下企业开展监督检查一次，检查时间由责任股室确定

检查时间 序号 检 查 单 位

1月-3月
1 ※随州市安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

2 ※湖北红黄绿涂装有限公司

4月-6月

3 ※何店何南加油站有限公司

4 ※随州市明珠涂料有限公司

5 ※随州市曾都区德贵气体销售有限公司

7月-9月

6 ※随州市曾都区东阳新型燃料厂

7 ※随州市曾都区兴盛化工有限公司

8 ※随州市烟花爆竹经营有限公司

10月-12

月

9 ※随州市曾都区曾都加油站

10 ※湖北德晟化工有限公司槐东加油站

11 ※随州市鄂北商贸有限公司新 316 国道龚家棚加油站

注明：标记※单位为重点检查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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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曾都区应急管理局 2023 年度双随机抽查计划表

序

号

抽查

类别
抽查事项

抽查的方式及数量

完成时限 抽查对象及备注说明
抽查比例或户数

抽样检验

批次数量企业
事业

单位

其他

主体

1
应急预案

备案检查

应急预案备案

10%

4 批次

共检查 32

家企业。

2023.12 底

抽查对象为全区规模以上企业（182 家）、危化品经营企业（30 家）、

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1家、烟花爆竹零售经营企业（95 家），任务可合

并进行。抽查形式为不定向抽查。此抽查事项分 4批次完成，共抽查

32家企业，每批次抽查 8家，第一批次于 2023 年 4 月前完成，第二

批次于 2023 年 7 月前完成，第三批次于 2023 年 10 月前完成，第四批

次于 2023 年 12 月底前完成。

应急预案修订和重新备案情况

2

生产经营

单位安全

培训情况

的检查

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
情况

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

3

对非煤矿

山企业安

全生产的

监督检查

安全生产许可情况

100%

2 批次

共检查 2家

企业。

抽查对象为全区非煤矿山企业，任务合并进行。全区共有非煤矿山 2

家，分 2批次完成，第一批次抽查 1家，于 2023 年 7月前完成，第二

批次抽查 1家，于 2023 年 12 月底前完成。

主要负责人履行职责情况

安全投入保障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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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都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日印发


